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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江姿妘
電話：22289111-54220
電子信箱：i0932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中字第11400061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7040000E_1140006142_ATTACH1.odt)

主旨：函轉新竹縣政府為辦理「新竹縣第65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

覽會」作品評審作業，請貴校依科別惠予推薦所屬教師擔

任評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4年1月20日教學字第1141000122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新竹縣第65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評審辦理時間如

下：

(一)初審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4年4月3日(星期四)至114年4月14日(星

期一)。

２、辦理方式：以作品說明書進行初審(可線上審查)。初

審依各組各科參展件數之70%作為入選標準，如作品有

其特殊性，亦可增額錄取或全額錄取。

(二)複審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4年5月7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00398

■■■■■■教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1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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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

２、辦理方式：由作者實地現場說明向評審講解，進行複

審。

三、新竹縣第65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科別如下：

(一)國小組：數學科、物理科、化學科、生物科、地球科學

科、生活與應用科學科（一）（含機械/能源/光電/物理

/資訊之工程與應用）、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二)(含生物

科技/食品科學)及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三)(含化學工程/

環境科學)。

(二)國中組：數學科、物理科、化學科、生物科、地球科學

科、生活與應用科學科（一）（含機械/能源/光電/物理

/資訊之工程與應用）、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二)(含生物

科技/食品科學)、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三)(含化學工程/

環境科學)。

四、每一科別之評審，需同時審查國小組及國中組作品。倘貴

校欲依上開科別推薦評審，請於114年2月5日（星期三）

前，依「新竹縣第65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評審委員推

薦名單」（如附件）格式填畢後將欲推薦評審委員依附件

格式填畢後核章，將核章掃描檔及word檔免備文寄至

i0932@taichung.gov.tw。本案評審委員確認事宜後續由新

竹縣政府另函通知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
學、本市私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市私立華
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洛克威爾藝術實驗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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